
法律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手续

劳动合同 的条件： 

(1)劳动合同的主体由特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构成。劳动 合同当事人 一
方是企业、事业、机关、团体等用人单位，另一方是劳动者本人; 

(2)签订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必须具备合同的主体资格。用人单位必须具有法
人资格，私营企业主要必须具有公民资格;劳动者一方必须具备劳动行为能力和
劳动权利能力。劳动者必须年满16周岁，且身体健康，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，
现实表现好; 

(3)国营企业招收职工，必须是在国家下达的劳动用工计划指标内，并向当地劳
动部门办理录用职工手续。

劳动合同，是用人单位(包括企业、事业、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等组织)同劳动
者之间确定劳动关系，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。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的
法律依据。订立劳动合同，是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一件十分重要的法律行为，
必须严肃认真并履行一定的手续。 

劳动合同的内容：

(1)用工单位的名称(全称)、所有制性质、法人资格、注册证件号码;劳动者的
姓名、劳动手册及 身份证 号码; 

(2)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中应遵守的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及劳动纪律。包括考
勤制度，岗位责任制度、安全文明生产制度、厂规厂纪，以及奖励惩处办法等;

(3)劳动者在生产或工作上应该达到的数量指标、质量指标或者应当完成的生产、
工作任务;

(4)合同期限、 试用期 限; 

(5)企业的生产或工作条件。包括对劳动者的政治思想、职业道德、业务技术、
安全生产等方面的 教育 培训;劳动防护用品、工作必须的劳动工具、工作环境
等; 

(6)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待遇。包括劳动者在合同期的工资、奖金、津贴、补贴、
养者、 工伤 、医疗等保险待遇等; 

(7)劳动者的工种、职务或职称;

(8)变更、解除、续订劳动合同的条件和手续;

(9)违反劳动合同应承担的责任及承担责任的方式;

(10)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书上盖法人公章或劳动合同专用章; 法人代表 或其合
法代理人签名盖章;劳动者本人签名盖章;劳动合同鉴证机关的鉴证意见及盖章;



(11)双方当事人认为需要在劳动合同中规定的其他事项。如住房、幼儿入托、
子女入学等;

(12)劳动合同生效的时间。

订立劳动合同的程序：

劳动合同草案一般由用人单位提出、征求应招工人的意见;也可以由被招工人与
企业行政的代表，如厂长、经理，人事处、科长等直接协商，共同起草。

签订劳动合同前，用人单位应向被招工人如实介绍本单位的情况，被招工人也
有权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，双方经充分协商，达成一致意见后，用毛笔或钢
笔填写劳动合同书，并签名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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